
 新北市貢寮區滿 65 歲以上老人敬老金新增申請書 
 

姓  名 

 

戶籍地址:新北市貢寮區    里    街（路）     號 

通訊地址: 

出  生 

年月日 

年  月  日 連絡電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必填） 

說明事項: 

1. 申請人為年滿 65 歲，須設籍本區滿一年以上（103 年 12 月 31 日以

前），且若有戶籍遷出本區、死亡者，本所不予賡續核發。 

2. 本敬老金為台電專案捐助金僅限於本(104)年度核發，請於 105 年 1 月 20

日前至本所辦理，於核撥後本所另予以信函通知，本年度核發金額為新臺

幣 3,000元整。 

3. 本敬老金核發額度以本所參酌當年度財政能力訂定核發金額。 

4. 申請人須攜帶身分證、郵局存摺影本及印章至本所民政災防課提出申請，

若本人不克前來可委託他人代為申請;受託人須檢具申請人相關申請證件

及印章至本所民政災防課提出申請。 
申請人: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受託人: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

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實貼處 

正面 反面 

申請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實貼處 

 

 


